
資歷架構 
 

製造一個轉移之平台，令到從不同途徑所獲取之（行業認可）

學分、學歷及資歷之間的銜接及認可。 

 

能力標準 

 

 
 

由消防處、救護人員代表、專業團 

 體/人士/外國專家成立「行業培訓諮 

詢委員會」制定工作要求及能力標準 

 

『行業需要』 
通用能力 
通識能力 

行業需要能力 
個別人士需要能力 

工作經驗 

制定每個職級/階級 
工作指標 

 
「個人需要」 

個人知識/學歷 
個人技能 
個人能力 

 



 
 

 
認可資格 

「制定公開 
認可學歷」 

大學 
專業團體  
培訓機構 
消防處 

外國課程 

「非現職評審」 
ST JOHN 

AMS 
RED CROSS 

其他大學 
專業團體 
培訓機構 

「現職確認」 
  EMA I ， 

EMA II  
在職經驗 

消防處認可資格 

「學歷對比」 
7 級 
↑ 

↑ 

1 級 

檢討晉升資格？ 
檢討培訓模式？ 
檢討發展目標？ 
檢討入職資格？ 

 
 
 

資歷名冊 
 
 

由「行業培訓諮詢委員會」製定「資歷名冊」並透過「質素保證機制」

去監管「資歷名冊」內所提供之課程質素，以確保能通過質素保證。 
 

質素保證 
 

 

當＜學術及職業資歷評審條例草案＞獲

立法會通過後，將由香港學術評審局負

責 

註冊制 非在職保證 

由「行業培訓諮詢委員會」監管 

在職保證 

由消防處監管 



 
 
 

由立法會 /「行業諮詢委員會」/ 政府通過成立註冊制度 
 

 

註冊制所衍生之問題 

訓練 
提升專業地位 
改善薪酬？ 
提升職級？ 

獨立？ 

解決保障現職 
解決續牌問牌 
是否需更改 
聘用條款 

善後安排問題 

自行考取學分/續牌 
認可學院/機構 

公平原則？ 
 

在職培訓/續牌 
消防處 

 
 
 

持續發展 
 
 
由「行業培訓諮詢委會」因應香港需要去制定、更新「能力標準」，參考及研

究先進國家地區同行之經驗，制定長遠發展目標、質素保證及培訓計劃，以達

至持續發展。 
 
 

「過往資歷認可機制」 
 

設立「過往資歷認可」主要是讓現職有志去進修人員或已退休/離任之從業員，

可透過在職經驗或以往所學得之技能、能力、確定進修和晉階起點 

 


